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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1
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国农村宅基地政策经历了复

杂而深刻的演变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

改革的重要内容，关系着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，也深刻

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

兴的时代背景下，宅基地问题俨然已成为重大的时代课

题，对宅基地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也达到新的高度。

本文从历史的逻辑和视角，系统的梳理了1949年以

来中国农村宅基地政策的演变历程，梳理了每个阶段的

时代背景、政策文本和阶段特征。厘清这些问题对于宅

基地政策未来的改革走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一、概念界定

（一）宅基地

宅基地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的概念是

用于居住、使用的房屋所依附的土地均是宅基地。狭

义的概念特指集体土地上分配给农户的住宅用地及其附

属用地，从而满足农民生活和家庭生产需要（丁关良，

2008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宅基地概念的界定范围限定于农

民住宅用地，而不包括农民的住宅，故宅基地使用权和

房屋使用权并非等同。

（二）宅基地三权分置

2018年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（2018—2022年）》正式

论述了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分别包括宅基地集体所有权、

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（徐世伟，202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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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宅基地集体所有权是指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宅基

地所有权，享有对宅基地占有、使用和收益等权利。

2. 宅基地农户资格权是指农民基于其集体成员身份

而享有的确保自己能够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一项权利，

是从“两权分离”中的使用权剥离出来的。

3.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

员依法享有的，在己申请的宅基地上建造自住房屋及其

附属设施的权利，该权利可以直接支配和排他使用（张

敏，2016）。

二、新中国以来农村宅基地政策演变

（一）1949-1962年：宅基地“农户所有”阶段

1. 宅基地“农户所有”阶段的时代背景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农村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九

成以上，其中无地、少地人口超六成（王敬尧、魏来，

2016）。这种情况下，恢复农业生产与维持乡村社会稳定

是乡村发展首要任务，当务之急是让农民获得土地，实现

“耕者有其田、居者有其屋”的目标（任育锋等，2022）。

2. 宅基地“农户所有”阶段的政策梳理

1949 年 9 月颁布的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

领》提出，要有步骤地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，并强调

“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”（任育锋、李哲敏、

芦千文，2022）。

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《土地改革法》，明

确规定：“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，实行农

民的土地所有制。”同时规定：“土地改革后，承认一切

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、买卖以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”（丁

关良，2008）。土地改革的实行，将封建土地地主所有制

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，农民获得了对土地的完整权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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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本文将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宅基地政策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：宅基地“农户所有”阶段、宅基地

“两权分离”阶段和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阶段，其中宅基地“两权分离”阶段又分为“宅基地农民私有时期”、“探

索宅基地规范管理时期”、“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时期”、“宅基地使用权限制流转时期”以及“宅基地使用权流

转探索时期”。系统的梳理了每个阶段的时代背景、政策文本和阶段特征，以期为促进农村宅基地规范发展提供参

考和借鉴。

关键词：宅基地政策；三权分置；宅基地使用权流转

�



107

农业科技管理 | 第6卷/第4期
Agricultural Technology Management

这标志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彻底结束（丁关良，2008），

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正式确立。

1954 年 9 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明确规定国家

依法保护农民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。

到 1956 年底，中国已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，逐

步将农民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变为集体所有，尤其是

耕地的公有化转变。不过，这一时期的文件和政策中并

未对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问题作出规定，宅基地的所有

权仍为农民私有。直到 1962 年新政策出台以后，农村宅

基地的所有制度才发生了改变。

3. 宅基地“农户所有”阶段的阶段特征

这一阶段土地所有制从封建地主私有制转变为农民

土地私有制。值得说明的是，这一时期国家将所有土地通

盘考虑，并未对宅基地这一用地类型进行明确划分，宅基

地蕴含与土地之中。在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大前提下，宅基

地也自然归属于农民所有，即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所有权。

（二）1962—2017年：宅基地“两权分离”阶段

1.1962— 1982 年：宅基地农民私有时期

（1）“宅基地农民私有时期”的时代背景

1956 年，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，建立了社会主

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。尽管土地私有制回应了对广大农

民的政治承诺，但却与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意识形态

相悖，这一冲突促进农村宅基地政策的进一步改革。

（2）“宅基地农民私有时期”的政策梳理

1962 年 9 月，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》规

定：宅基地属于生产队所有，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。这

意味着宅基地的所有权从农民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，农

民只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。同时该草案还规定农民的房

屋永远归农民所有，农民有买卖或租赁房屋的权利。从

此，农村宅基地不再属于农民私有，不得随意处置，但

是房屋仍然是农民私有，可以进行交易。这一规定既解

决了农民个人房屋与集体宅基地所有权的关系，又保障

了农民对个人房屋的产权和交易权利（张勇等，2016）。

1963 年 3 月，《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

充规定的通知》进一步明确宅基地归生产队集体所有，

不准出租和买卖。地上农房、附属用房等附着物的所有

权属于社员，可以对房屋进行买卖或租赁，但是发生

买卖行为后，宅基地的使用权也会随之转移。这一通知

明确提出了“宅基地使用权”的概念，标志着所有权和

使用权相分离的“两权分离”模式正式形成。同时，该

通知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在房屋买卖后随之发生转移的

“地随房走”原则。

（3）“宅基地农民私有时期”的时期特征

这一时期宅基地所有权实现了由农民所有到集体所

有的转变。所有权和使用权“两权分离”的宅基地制度

安排正式形成。同时，根据“地随房走”的原则，这一

时期宅基地使用权可以自由流转，即这一阶段享有宅基

地使用权的主体并非只有农民，还包括部分城镇居民。

2.1982— 1998 年：探索宅基地规范管理时期

（1）“探索宅基地规范管理时期”的时代背景

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农村深入推进，土地需求不

断增长，宅基地供给缺口不断增大。同时，违法占用土

地、面积超标等不规范现象频发，宅基地管理和利用不

规范问题逐渐显现。为此，国家开始探索更加科学有效

的安排（任育锋、李哲敏、芦千文，2022）。

（2）“探索宅基地规范管理时期”的政策梳理

1982 年 2 月，《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》明确规定社

员对宅基地只能按照规定用途使用，同时各地对社员宅

基地面积标准也作出规定。这一条例首次提出农村土地

用途管制原则和农村宅基地限额要求，这标志着宅基地

建房用地进入指标时代（刘卫柏、李中，2019）。同时该

条例还规定，社员可买卖房屋，但宅基地使用权随之转

移，且不得再申请。这一条款实际上暗含农户在卖出其住

宅的同时实现农村宅基地的退出（刘卫柏、李中，2019）。

1986 年 6 月，《土地管理法》颁布实施，规定“农村

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”，且“每户使用宅基地面

积不得超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规定的标准”。标志着

“一户一宅”这一宅基地管理原则得到初步确立。

（3）“探索宅基地规范管理时期”的时期特征

这一时期仍然是所有权和使用权“两权分离”，但对

宅基地制度做出进一步规范，即对土地用途和宅基地面

积都进行限制。同上时期一样，农户房屋可以自由流转，

继续允许城镇人口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。

3.1998— 2013 年：宅基地使用权限制流转时期

（1）“宅基地使用权限制流转时期”的时代背景

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，土地市场逐渐升温，宅基

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追捧，宅基地供给缺口不断增大

（李梦娜，2022）。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转让非常混乱，

“炒地热”高温不退，扰乱土地市场秩序。针对这一情

况，国家逐步推出了一系列规范管理措施。

（2）“宅基地使用权限制流转时期”的政策梳理

1999 年 5 月，《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

的通知》规定宅基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，即房屋只

能在本集体内部流转。农民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房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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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在农村建设住宅

（程同顺、郭鑫，2022）。这一规定从制度上堵住了城市

居民到农村购买或租赁土地建房的可能。在此规定出台

之前，国家并未对农村宅基地受让对象的身份条件实行

限制（刘卫柏、李中，2019）。

2004 年 10 月，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

的决定》再一次规定不得向城镇居民流转宅基地使用权。

（3）“宅基地使用权限制流转时期”的时期特征

该时期仍是“两权分离”模式，但宅基地使用权流

转受到各方因素限制：房屋只能在本集体内部进行流转，

城市居民无法在农村购买或租赁土地建房。

4.2013— 2017 年：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探索时期

（1）“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探索时期”的时代背景

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，宅基地腾退机制运行困难，

闲置宅基地退出机制实践效果不佳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

低下。为适应新的城乡关系和农民需求，国家正探索有

效的方式来赋予农村宅基地更多权利。（任育锋、李哲

敏、芦千文，2022）。

（2）“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探索时期”的政策梳理

2013 年 11 月，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

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“慎重稳妥推动农民的住房财产权

抵押、担保转让”。

2016 年，浙江义乌改革试点首次提出宅基地农户

“资格权”，为探索农村宅基地“三权”分置奠定了制度

基础，完善了宅基地的基本制度框架。

（3）“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探索时期”的时期特征

该时期的宅基地产权制度是在“两权分离”的基础

上探索向“三权分置”转型的路径。同时，该时期并未

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作出其他规定，宅基地使用权仍然

限制流转。

（三）2017年至今：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阶段

1. 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阶段的时代背景

这一时期，农村宅基地隐形流转大量出现，“两权分

离”土地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（程同顺、郭鑫，

2022）。中国政府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力度，促进农村

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。

2. 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阶段的政策梳理

2018 年 2 月，《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（2018— 2022

年）》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农村宅基地所有

权、资格权、使用权“三权”分置。

2020 年 6 月，《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》

继续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不同形式，从不同方面推

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。

3. 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阶段的阶段特征

从“两权分离”的宅基地模式正式转变为宅基地所

有权、资格权、使用权“三权分置”。虽然提出“适度放

活宅基地使用权”，但现阶段仍在试点阶段，目前宅基地

使用权仍然限制流转（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）。

研究结论

本文从历史的逻辑，梳理了1949年以来中国宅基地

政策的演变历程。研究得出，新中国以来农村宅基地政

策分为三个阶段，分别为宅基地“农户所有”阶段、宅

基地“两权分离”阶段和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阶段，第

二个阶段又划分为四个时期。以期为推动宅基地政策的

规范发展提供有益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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